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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身性与财产性的双重叠加致使夫妻关系具备特殊构造，夫妻财产约定存在财产划分与财产赠与二重模

糊概念，二者本在法律适用上有其各自的适用领域，因概念的模糊致使实践操作发生标准不一、前后矛

盾等情形。从而直接导致了部分判决结果背离实质正义，未达到婚姻家庭编内含的家庭稳定、社会有序

的立法目的。据此，有必要探清财产协议的本质属性，明确财产协议与赠与协议的适用特点，分析现有

司法作业不足之处。期以利用实证分析法，总结司法规律，得出限缩婚内赠与下任意撤销权的适用条件，

摸索婚姻存续期间内财产/赠与协议与意思自治的平衡点，协调婚姻家庭编同其他各编的适用顺序，希翼

达成财产协议内外部法律关系自洽的状态，实现法治保障下，较大化家庭稳定、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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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superposition of personal nature and property nature leads to the special struc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There are two vague concepts of property division 
and property donation in the agreemen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property, which have their 
own applicable fields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herefore, some judgments deviate from the subs-
tantive justice and fail to achieve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family stability and social order con-
tained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compil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out the es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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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s of property agreement, clarify the applicable characteristics of property agreement and 
gift agreement, and analyze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judicial operations. By using empirical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judicial law, finds out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for 
limiting and reducing the right of arbitrary cancellation under the marital gift, explores the bal-
ance point between the property/gift agreement and the autonomy of will during the marriage, 
coordinates the application order of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compilation and other compilation, 
and hopes to reach a state of self-consist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gal relations of the property 
agreement, so as to realize the legal protection under the rule of law greater family stability and 
soci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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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厘清婚姻关系之下的契约性质 

随着公众婚姻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夫妻财产协议也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夫妻关系的各个阶段，以

维护婚姻稳定、保持家庭和谐、保护自身或子女权益。但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协议，夫妻财产协议既有婚

姻家庭的伦理属性，又有物权处分的财产属性，且不同场景下签署的夫妻财产协议目的、内容也均有不

同。因此，司法实践中对夫妻财产协议进行法律适用时，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1062、
第 1063、第 1065 条的规定，双方可以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归属，通过书面

形式加以约定，归属的方式可以是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四种形式。若无

约定或约定不明，则依据法律规定来判断财产归属。由此可见，一直以来我国都有两种夫妻财产制，即

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且约定财产制优先适用于法定财产制。婚姻关系下的契约呈现出多样化发展，

欲通过剖析其内涵辅助进路探究，需注意首抓理论基础，其中蕴含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是筑基之石。财产

关系的意思自治系在婚姻家庭的背景下贯彻私法契约自由原则的具象化体现，因此缔约方在享受私法自

治带来的自由之便利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受到诸如伦理性、社会性特殊规定的限制。意追求个人利益与

家庭和谐之最大化状态，有必要观察现有主张，期以厘清复杂理论，证成后续进路合理性。 

1.1. 身份契约说 

“身份契约说”主张，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以财产归属为核心的协议需受到其二者身份关系的影响，

该财产协议附属于身份状态。黏合于身份关系之上的财产契约，其核心内容、引发影响均得符合法律对

身份关系的调整规定，夫妻双方订立的财产关系协议在不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下
称婚姻家庭编)对婚姻的期盼前提下，方可依据合同编等以契约为核心的法律进行规制。在此基准下，有

学者认为，以离婚为目的制定的财产分割协议、债务清偿协议等属于身份协议，原因在于离婚协议与财

产处分协议呈现出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链条。有学者主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关夫妻双方当事人的

财产划分行为根本性质为附随的身份行为，其契约本质亦为身份契约。有学者针对婚姻关系的伦理性作

出阐述，并强调基于该特性，夫妻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亦被赋予身份契约的性质。通过梳理上述观点，得

知夫妻双方之财产归属协议基于制定动机的考量、调整内容具备伦理要素等特点，被归类为身份契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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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理性。 

1.2. 财产契约说 

家庭财产由夫妻双方财产共同构成，夫妻财产关系具备身份性与契约性之特殊构造，以此衍生出财

产协议性质的不同争论。“财产契约说”指出，婚姻财产契约虽系夫妻双方缔结，但究其本质，其核心

在于财产归属的分配，故订立人特殊身份不应对契约本身所追求的效果产生负向影响。部分学者坚持契

约应完全脱离或部分脱离缔约双方特殊身份，以此凸显其独立性，此种情况下，该类契约性质与其他非

婚姻主体所订立的协议并无不同，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及物权编处理该类契约所引

发的法律问题。“财产契约说”虽利于司法作业的统一处理，但审视婚姻家庭编第 1062 条、第 1063 条、

第 1065 条规定，夫妻双方财产分配有约定时依约定，无约定、约定不明时仍适用该编的分配规则，此时，

婚姻家庭的规定对夫妻双方的意思自治体现出补充作用。除此之外，司法机关对夫妻双方缔结的财产协

议秉持“利于婚姻稳定的部分可取，促进婚姻破裂的部分无效”、“婚姻被撤销时，夫妻双方缔结的财

产协议书同样被认定为可撤销”、以及“不符合公序良俗的协议不予认可”的态度。据此，从上述实践

做法可推导出夫妻双方订立的财产协议，若欲完全脱离于当事人特殊社会关系，适用合同编/物权编规则

处理，需要该协议满足社会对婚姻关系之状态的期盼要求，即财产协议的独立性需在符合婚姻领域的公

序良俗前提下方可实现。据此，婚姻家庭关系背景下的“财产契约说”尚不能够自证其具备完全独立性

的可能空间，同样地，对于其可单独解决财产协议产生的问题之能力亦值得深究。  

1.3. 赠与协议说 

朱奕奕认为，约定双方共有财产属另一方和约定一方财产属双方共有，均属于夫妻财产约定，约定

一方财产属于另一方所有，则属于赠与合同[1]。曲超彦点出，夫妻间赠与应定性为合同法上的一般赠与，

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夫妻间赠与财产的一般赠与属性[2]。袁志强以夫妻之间无偿转让财产属于财

产之约定还是赠与为核心进行讨论，得出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是否以夫妻身份关系为前提，以夫妻身份

为前提的就是约定，反之则是赠与[3]。朱丽燕提出，夫妻财产约定与夫妻财产赠与二者系大圈与小圈之

关系，夫妻财产鞥与包含于夫妻财产制约定之中[4]。许莉指出，若不能区分财产协议与赠与协议二者的

区别或难以区分时，秉持对财产的妥善处理与常情常理的涵射，应当推定为财产协议[5]。范李瑛认为，

法律规制的前提在于区分夫妻财产协议与夫妻赠与协议，据此不同的区分，盖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与《民法典》合同编调整。在赠与协议的观点上，田韶华进一步发表观点，提出夫妻间的赠与协议与财

产协议本质上都与普通财产协议与赠与协议不同，其原因在于夫妻关系属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叠加[6]。
但此观点受到部分学者质疑，其中，以裴烨为代表的学者以夫妻双方仍为民事主体为由，主张其二者的

身份关系不应对财产协议性质产生影响，夫妻二人所订立的财产协议与赠与协议应适用各自所属领域的

法律进行规制[7]。 

2. 归纳实践处理样态 

依托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婚姻”“财产协议”“赠与协议”“意思自治”为关键词，得出文中

所引用的案例 1，现对该份实证分析进行展开说明。 

2.1. 婚姻家庭编与合同编糅合适用 

为符合《婚姻家庭编》企盼，忽略意思自治追求效果。家事领域下，司法介入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1该数据为笔者于 2023 年 10 月 8 日访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搜索结果，搜索的关键词为“财产协议”“婚姻”，案由为“民事

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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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部分条文的无效体现出架空状态。究其原因在于：司法机关以婚姻家庭编的制定精神与条文规定为协

议效力的判定基准，借合同编规则处理夫妻双方订立的协议，权利义务的司法分配疑似背离当事人订立

协议之目的。以“杨某诉刘某某离婚纠纷案”为例 2，协议书中若干条款的有机累加拼接出意思自治的具

象化，签订方寄托于协议所追求的目标关键依托于双方认真负责的践行每一条款，协议作为整体，各条

款之间彼此相关，法院否定当事人关于协议失效为内容的条款效力，实际上破坏了意思自治的圆满性，

从而继发与订约方追求之效果相反的状态。 

2.2. 婚姻家庭编与物权编抉择适用 

法院常以物权变动之处分原则作为应对之策，判定物权法律关系的效力。其一，司法机关完全遵从

于公示原则。一方当事人无视已有的婚内财产协议，将配偶一方根据协议所拥有的财产利益不当处分时，

司法机关更倾向于将法律关系中婚姻财产分配关系与物权关系割裂看待，贯彻物权归属以“登记或交付

为主要条件”3。以“张文杰诉张晨、王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为例，司法机关主张在合同未违反法律

规定或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房屋归属于登记人。 
其二，司法以公示原则为主，辅之以当事人变动物权行为的主观动机。当事人之间以物权变动的方

式逃避债务清偿的责任，司法以不认可法律关系变动效果的方式表达其不予保护恶意逃避债务清偿的态

度 4。其三，司法介入后，当事人之间物权变动的行为不发生最终物权变动效果，以债权效力替代物权效

果的产生 5。 

2.3. 财产协议与赠与协议认定之困境 

在实操层面，大多数夫妻并未在协议中提及约定内容的性质，这提供给司法机关关于界定法律规制

的难题。 
其一，约定夫妻一方当事人所有与法院判决共同所有的结论相冲突。根据已有案例可知，若夫妻一

方当事人将其自己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夫妻共同所有时，法院通常尊重该契约，倾向将适用《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第 1065 条的规定其认定为共同所有，即《民法典》第 1065 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协商约定财产

归属，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则适用第 1062 条、第 1063 条规定。在已收集的大部分判决书中，司法机

关主张，因约定双方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身所作出的约定将会发生的后果在可预料范围内，

系属明知，据此，在双方协议不损害第三人利益、公共利益、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的前提下，普遍将其双方约定认定为共同财产。部分司法机关主张，该约定应属于夫妻双方的赠与。正

如《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

与另一方或者共有，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

可以按照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处理。在此规定下，夫妻双方间的财产划分契约极有可能处在不

稳定之状态，而法院在认为其系赠与合同的基础上，也易将其撤销。 
其二，夫妻一方将其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的判决冲突 6。在此情况下，存在司法机关认为其

系夫妻之间的赠与。其理由在于：《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规定的可赠与的对象仅限于个人所单

独享有的房产，而对于房产以外的其他动产、不动产并没有加以说明。若依据此项原因排除《婚姻家庭

 

 

2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1)浙 0106 民初 2121 号民事判决书。 
3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 09 民终 2268 号民事判决书；付金华诉吕秋白、刘剑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载《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2017 年第 3 期，第 48 页；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 3915 号民事裁定书；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 01 民再

441 号民事判决书。 
4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 02 民终 1901 号民事判决书。 
5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 2246 号民事判决书。 
6安徽省合肥市(2016)皖 01 民终 192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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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解释(一)》第 32 条，则应当补位适用《民法典》第 1065 条的规定，认为这项约定属于夫妻约定财产范

围。同时，亦存在司法机关认为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规定可适用于除房产以外的其他对象(包括

动产、不动产)。所以针对此类情况下的法律规制尚不明晰。 
其三，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将其约定为一方所有的判决冲突。实践中存在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夫

妻一方单独享有，夫妻间的共同财产在未有约定时，一般情况下，法院会将其分成两份加以判决。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失去效力之前，夫妻赠与合同仅仅规定了“一方所有约定另一方所有”此一

类型，但在《民法典》发生效力之后，增加的“一方所有约定为双方共有”此种情况，此类情况虽常见，

但各地法院判决不一，部分司法机关认为，夫妻双方经过协商后对共同的财产进行分配，此系基于夫妻

双方的亲权关系与婚姻联系为出发点所作出的决定之表现，在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公序良俗、损害

第三人权益的前提下，应当依照夫妻双方的意思自治进行判决。但同时，部分司法机关认为尽管此类情

况应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65 条的规定，但也不能据此排除《民法典》合同编的适当介入。 

3. 在婚姻关系中处理财产协议的进路探索 

3.1. 明确婚姻家庭编同合同编的适用顺序 

在婚姻家庭领域适用合同编的规定需要小心斟酌。因合同自治性较强，一方面，若一味的尊重意思

自治，恐违背婚姻家庭编所体现的立法精神。另一方面，婚姻家庭编当中存在不少强制性规定，若一味

遵循此类强制性规定，又恐使得双方当事人所约定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据此，在处理家事案件时，若

双方当事人存在合同约定，适用哪一编内容能够更好的使得案件裁判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是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可以从婚姻家庭编与《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入手，若一个案件按照此二者判决，存在背离实质正义

的情况，则考虑在不违反婚姻家庭编彰显的立法精神时，适当引进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即婚姻家庭

编同合同编的适用顺序应是婚姻家庭编优先，合同编作为补充。比如：《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

即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赠与方在赠与房产

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的规定

处理。其中提及的“任意撤销权”对于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乃至于家庭稳定无疑系一个极不稳定因素，

依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夫妻财产约定存在被撤销风险，使得双方当事人对彼此的信任度

降低，点燃婚姻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提升离婚率，虽其意在于保护约定方的最大利益，给予其后悔的权

利，但其造成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背离《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家庭状态的期

盼。《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中关于“任意撤销权”借鉴了《民法典》合同编第 658 条之规定，

通过给予赠与方较大后悔权，周延保护双方利益，但显然包含奉献、关心、扶持等要素的夫妻关系不同

于传统民事合同关系，如果将夫妻间赠与纳入一般赠与的范畴中，依据一般赠与的法律规定，只要标的

物所有权没有转移，赠与人都可以反悔撤销赠与，而不考虑夫妻双方的感情状况、对家庭的付出、双方

的经济地位等因素。例如，夫妻双方婚前约定，婚后丈夫名下所有的房产归妻子一人所有，妻子负责在

家照顾老人、子女、操持家务，但一直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几年后夫妻感情破裂要求离婚，丈夫以房

屋产权未发生转移为由，主张行使《民法典》合同编之任意撤销权，妻子净身出户。此种情形难以称得

上公平。不能“在理念上过于重视法律规范的工具理性而忽视其应有的价值理性”[8]，据此，“任意撤

销权”的规定恐需要再度审视其适用条件，因此，尊重双方意思自治在此时显得格外重要，夫妻间的财

产协议虽具有身份属性，但其形式上仍有部分属于“私法自治”的范围，既属私法领域，就应在自愿原

则的表现下体现司法对其应有之顺应。具体可为：法院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裁定此类案件

时，若仅根据婚姻家庭编的规定使得正义价值落空的话，则可以引用合同约定，认定夫妻双方的财产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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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为部分可撤销，既符合私法自治的法理，又贴合目前法律规制之趋势。 

3.2. 明确婚姻家庭编同物权编的适用顺序 

若要明确婚姻家庭编同物权编的适用顺序，首先则需要界分清楚夫妻双方财产协议的内外部效力。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范和《民法典》物权编的规范有较大区别，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质和《民

法典》第 1065 条的有关法律依据，夫妻之间的物权变动是否应在《民法典》物权编中通过物权公示制度

予以调整和规范，尚处在争论中。由于《民法典》物权编规定了但书条款，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

的规定便是其但书规范的法律。《民法典》第 1065 条没有规定婚姻财产协议中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变更必

须登记和公示，此种制度时夫妻双方以各自的财产所有权为表现形式而确立的，从外部来看，系夫妻双

方的法律行为造成的，夫妻之间的物权是否可以通过双方的约定发生变更？夫妻财产约定应按照意思自

治的原则，并在实践中推广适用。夫妻对动产进行约定时，进行物权变动规则，动产需要交付，但对于

感情较好，继续生活在一起的夫妻来说，该规定似乎略有不当，夫妻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无法分辨其

动产是否已完成交付。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通常根据当事人拿到不动产权属证书的时间、缔结婚

姻的时间以及夫妻之间是否有财产约定对不动产权属进行判断。此举未免过于草率。夫妻当事人约定不

动产的权属，但未办理变更登记，按照《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应当以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名字来确定其

财物所有人，而按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则是根据协议的内容来确定物权的归属。这些差异说明，《民

法典》物权编规定的物权公示原则并不是判断夫妻财产所有权的唯一标准，法律规定的差异也会导致审

判人员对夫妻财产协议与夫妻赠与合同的判断存在较大误差。这时，应当对夫妻之间的财产协议采取特

殊的规定。对于夫妻财产约定的物权变动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夫妻财产协议约定的动产在约定成立时视

为已经交付，针对不动产，仍可依据登记交付主义处理，即在不与现有基本物权体系相矛盾的基础上进

行适当探索。 

3.3. 明确财产协议与赠与协议在婚姻家庭领域的认定 

夫妻间赠与财产易引起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夫妻间赠与的定性存在分歧，主要在于对夫妻间赠

与和赠与合同的关系、夫妻间赠与和夫妻财产制约定的关系认识不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也未对

夫妻间赠与的性质做出明确规定。主张夫妻间赠与属于赠与合同的学者认为，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采用

的是选择式立法模式，不能笼统地认为夫妻间赠与适用《婚姻法》第 19 条的规定，这样会使得《婚姻法

司法解释(三)》第 6 条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9]。也有学者认为，夫妻间部分赠与属于夫妻财产制约定，

应当适用《婚姻法》；夫妻间全部赠与属于赠与合同，应当适用《合同法》[10]。不仅学术界对夫妻间赠

与的性质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夫妻间赠与的性质认定也有所不同，导致同案异判现象显著。

如前文案例一，“惠某与侯某夫妻财产约定纠纷案”7。惠某与侯某婚后第一次约定将惠某个人所有的房

产变更为双方共有，第二次约定变更至侯某一人名下，履行完相关手续后，惠某发现侯某有婚外情，遂

向法院请求撤销赠与，判决房屋归惠某一人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惠某与侯某对房屋产权的第一次变更

约定属于夫妻财产制约定，受婚姻法调整，第二次变更约定属于赠与行为，由合同法调整。侯某的婚外

情行为严重侵害了惠某的情感，惠某可以依据法律规定的法定撤销权撤销第二次约定的赠与行为，因此

判决房屋归属双方共同共有。二审法院则认为，对房屋做出的两次约定行为均属于赠与，都是惠某将属

于自己的部分份额赠与给侯某，且侯某实施了侵害惠某的行为，判决房屋归惠某一人所有，明确夫妻间

赠与的法律性质，才能明确后续的法律适用，确定其法律效力。若将夫妻间赠与定性为赠与合同，则适

用《合同法》的规定；若将其认定为夫妻财产制约定，则适用《婚姻法》的规定。适用的法律不同，所

 

 

7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第 1086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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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物权变动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显得尤为重要。 

4. 结语 

婚姻家庭编理应在鼓励公民结婚的同时做好公民财产权益与人身权益的保护规定。随着公民受教育程

度愈高，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性意识愈强，笔者依托于中国裁判文书网，采取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

得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合同编及物权编在与婚姻家庭编规定相衔接时存在脱轨的情况，直接加大了类

案异判的几率，婚姻双方当事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按照意思自治所约定的协议无法发生效力，所变动的物

权关系亦未生效。当前婚内财产权益保护存在诸多问题，司法机关在判决时应尊重个案差异，以婚姻家庭

编的规定为主，以合同编或者物权编的规定为辅，期以达成判决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 

参考文献 
[1] 朱奕奕. 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律适用研究——以《婚姻法》第 19 条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为讨论中心[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6(2): 80-89. 

[2] 曲超彦. 夫妻间赠与的法律适用[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8(1): 23-28. 

[3] 袁志强. 论夫妻间财产所有权的约定转移及其与赠与的区别[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2, 28(5): 
125-128. 

[4] 朱丽燕. 夫妻财产赠与法律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 2017. 

[5] 许莉. 夫妻房产约定的法律适用——基于我国约定夫妻财产制的考察[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5(1): 55-63. 

[6] 田韶华. 夫妻间赠与的若干法律问题[J]. 法学, 2014(2): 71-80. 

[7] 裴烨. 也谈夫妻间赠与的法律适用[J]. 当代法学, 2016(4): 92-102.  

[8] 陈健. 论夫妻间赠与的法律适用问题[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2): 57-61. 

[9] 郭洁. 夫妻间赠与的撤销权探析[J].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 18(1): 107-110. 

[10] 孙亚捷. 夫妻间婚内赠与的法律效果研究[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9, 34(1): 88-96.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74

	婚姻关系视域下财产协议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Property Agre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ital Relationship
	Abstract
	Keywords
	1. 厘清婚姻关系之下的契约性质
	1.1. 身份契约说
	1.2. 财产契约说
	1.3. 赠与协议说

	2. 归纳实践处理样态
	2.1. 婚姻家庭编与合同编糅合适用
	2.2. 婚姻家庭编与物权编抉择适用
	2.3. 财产协议与赠与协议认定之困境

	3. 在婚姻关系中处理财产协议的进路探索
	3.1. 明确婚姻家庭编同合同编的适用顺序
	3.2. 明确婚姻家庭编同物权编的适用顺序
	3.3. 明确财产协议与赠与协议在婚姻家庭领域的认定

	4. 结语
	参考文献

